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评定办法

第一条 为奖励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勤

奋学习，培养学生遵纪守法、奋发进取、勇于奉献、服务社会的

精神，鼓励大学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帮助他人、关心社会，

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美国唐仲英基金会出资在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设立“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为切实做好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

评定和颁发工作，根据《唐仲英基金会德育奖学金章程》，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资助对象为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普

通本科学生。每年从一年级学生中新评选出 30 名获奖学金者（其

中 8 名必须为品学特别优秀者）连续滚动奖励，奖学金金额每人

每年 4000 元人民币。

第三条 学生工作处负责该项奖学金的推荐上报工作，各学院

(系)成立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本学院(系)学生该项

奖学金的初评、发放和其它管理工作。

第四条 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优良；

（二）乐于助人，勇于奉献，努力承担社会工作，积极参加

公益活动；

（三）为人正直，作风严谨，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身心健

康；



（四）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

（五）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在校期间的全部费用（品学

特别优秀的 8 个名额可以不受此限制）。

第五条 评选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上下结合的方式做好推荐和

评选工作；

（二）评选中严格掌握条件，严格执行评选程序；

（三）评选中要全面衡量，特别注重学生的品德和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的情况，兼顾成绩，以促进学生能够服务社会、奉献爱

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

第六条 评定程序

（一）首次申请者

1.本人申请。每年十月份(或三月份，根据执行情况确定)符

合上述奖学金申请条件的一年级学生，通过学生工作管理系统向

所在学院(系)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过班主任或辅

导员推荐，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申请表”。

2.学院(系)初审。学院(系)根据获奖条件对申请者进行资格

初审，经审查符合评选条件的，予以公示三天，对公示期内被提

出异议的学生，应予以重新审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有异议经

审查不成立的，将初审名单与申请表等报学校评审。



3.学校面试推荐。学校根据各学院(系)的初审结果，进行综

合评定，并组织专家进行面试，确定最终获奖者，在全校公示三

天，公示无异议后，报唐仲英基金会确认。

（二）已获奖励者。每年十月份，一般应按照学生自评，填

写《审核表》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登记表》，班级同学评议，

班主任或辅导员、学院(系)评议并写出鉴定，学校审核等程序进

行。对符合获奖条件者继续给予奖励。经考核不符合条件者取消

其获奖资格，缺额在符合条件的同年级学生中评选补充，被取消

学生应知晓被取消的原因，并填写《变更表》，如本人有不同意

见，可在表上作解释、说明。

第七条 学校评定后将评审结果及有关材料报美国唐仲英基

金会中国办事处审批，美国唐仲英基金会审批后将奖学金发放到

学生个人账户。学校于每年 12 月下旬（或第二年 4月上旬）进

行德育奖学金发放，并对学生使用奖学金情况可以跟踪调查。

第八条 凡发生下列情况者暂停、变更、终止颁发奖学金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受处分者；

（二）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不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或勉强

参加不发挥积极作用者，不关心他人者；

（三）学习态度不端正，成绩明显下降，出现两门及以上重

修者，取消奖学金的获奖资格；如果成绩有所下降，但平时社会

公益活动非常积极，暂缓发奖，观察半年，若本学期学习成绩有

明显进步，可恢复颁发；



（四）瞒报家庭经济情况，弄虚作假者；

（五）待人不诚实，做事失信用，社会影响较差者；

（六）将获得的奖学金用于学习、生活以外的非正常消费者；

（七）家庭经济情况好转，不需要继续资助者；

（八）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学籍或转学者；

（九）生活奢侈，有吸烟、喝酒等不良嗜好者；

（十）因病休学一学年以上者，原则上停止发放奖学金，另

评其他同学。

第九条 获得唐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同学成立“爱心社”并自动

成为社员，“爱心社”定期召开会议，举办各种爱心集体活动，

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众意识，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添砖

加瓦，培养具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跨世纪人才。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各学院(系)可根据唐

仲英德育奖学金的基本条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唐仲英奖学金评定条例》(校学发[2005]34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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